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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揭露了黑幕也留下了反思

话话题题

一年一度的“3·15”国
际消费者权益日，一向被
消费者视为“大节点”，相
关职能部门也为此奔波忙
碌着。每年“3·15”都会揭露
不法商家一幕幕的“暗箱
操作”，丑陋黑幕让我们震
惊，又让人沉思。

日前，蓬莱法院对一
起生产、销售病死鸡案件
作出一审判决，涉案人员
总罚金超过三千万元，是
蓬莱法院史上针对有害
食品类案件开出的最大
一张罚单。联想到前不久
针对佳洁士涉嫌虚假广
告被罚603万元，您怎么
看待“天价罚单”的惩罚
性意义？

律师服务热线助力消费者维权
下期话题

今日

老是有人问我，学历史有什么
用？历史当然没什么用，不当吃也
不当喝。但是，真的学进去了，可以
增加你的智慧，增厚你的素养，古
人和今人都是人，古人犯过的错，
今人还会犯，通过了解古人的事，
明白今人做事的道理。

——— 张鸣（历史学者）

排污许可证制度，是要求向环
境排放污染物的企事业单位通过
申请许可证之后，按照排污许可证
所规定的排放种类、浓度、总量及
去向等要求排放污染物的环境行
政管理制度。排污许可证制度是环
境管理的核心手段，但目前的排污
许可证制度尚不完善。

——— 朱征夫（政协委员）

名嘴说事

鲁从娟

随着“3·15”的到来，估计有
很多人也和我一样有话要说。
我是个名副其实的“网购狂”，
大到家电、衣服，小到围巾，护
手霜等等，无一不在网上购买。
年前在网上买了一件棉衣，到
货后拆开一看，这么厚实的一
件棉衣，帽子竟然是个装饰。烟
台天气冷，刮风的日子多，出门
在外帽子可以抵御风寒。于是
我决定退货，和卖家进行了沟
通，卖家全然没了当初的热情，
爱理不理，敷衍搪塞，最后以

“已拆封，影响第二次销售”为
由拒绝退货。如此这般，花掉的

电话费都快超过商品的价格
了，更别提耽搁的时间了。

新消费法赋予了消费者网
购后悔权，七天内可以无理由
退货。但实际上，这一权利放到
现实中并不容易实现，商家常
常以各种理由拒绝执行。“七天
无理由退货”制度的实施，让网
络经营者不时要面临退货的可
能，增添了许多麻烦，不仅到手
的利润得而复失，甚至还要倒
贴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商家总
能找到利于自己的理由，拒绝
顾客无理由退货申请。按照现
行的法律规定，消费者退货的
商品应当完好无损。可何为“完
好”，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

况且，各种商品千差万别，难以
一言蔽之。

从这种情况来看，“七天
无理由退货”的法律法规有待
进一步完善，以切实维护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但又不能全靠
法律来规范，网购毕竟不是实
体店，投诉举报的受理过程复
杂。还需要各行各业的网络商
家自律，并且能够真正意识到

“无理由退货”对自己的益处，
彻底改变对立情绪，以积极的
姿态来执行这一规定，否则既
丢掉了诚信，也很难拉到“回
头客”。只有和商家诚恳协商，
达成一致，事情才会得到圆满
的解决。

刘岩

法律知识不足使许多人在
面临被侵害时无法拿起法律武
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另
一些人法律意识的淡漠，无意
中触犯了法律追悔莫及。在人
们越来越追求法治的今天，法
律知识的匮乏却成了很多人的
心头之痛，而繁复的法律条文、
程序更让许多人望而却步，使
依法维权步履维艰。

民间的法律援助早已有
之，在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之
时也起到了扶危济困和普及法
律知识的作用，为全社会的法
治进程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推动
作用。通过这一途径，市民可以

充分反映自己遇到的疑难困
惑，并将自己的困惑与律师进
行充分的沟通，听取律师的专
业解答，找到最终答案或解决
途径。而解答的过程，对所有的
市民都是一个普及法律的过
程。一些市民不知道如何求助，
或者自己正面临同样难题而不
知如何应对，或者对一些难题
心存疑虑，都可以在倾听中找
到答案。齐鲁晚报开通的维权
热线，不仅是答疑的热线，更是
一条普及法律知识的热线，同
时也是一条解读各类法律法规
的宣传线。

年年“3·1 5”，年年维权，
年年普法，提高公众法律意识
要走很长的路。社会各方都负

有普及法律知识、增强公众法
律意识的责任和义务。从学校
的教育到社会环境的影响，从
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
到提高全体公众法律意识，需
要更多的途径和方式来进行。
而利用民众关注的特殊节点
集中进行典型案例的剖析、热
点问题的解读等，是在短时间
内强力推进普及法律知识的
好 形 式 ，必 然 受 到 市 民 的 欢
迎。而把法律援助做成常态化
则更应该是全体市民的期待。
我们期待有更多的法律援助
参与进来，为市民提供更多、
更长久、更细致的法律服务，
也希望法律援助能够让全社
会更加和谐、安宁。

无理由退货只有法律还不够

刘学光

“3·15”消费者权益日是对
不法经营者的当头棒喝，是捍卫
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有力彰显，是
对“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积极
倡导，对创造消费者放心消费的
环境起到了有力保障。“3·15”让
人们敢于同不法经营者进行积
极合法维权，共同维护好放心的
消费环境，起到冲锋号的作用。

作为消费者，人人都要睁大
眼、把好关，一丝不苟辨别假冒，
让质量差、品质低、滥竽充数的
伪劣商品消失得无影无踪，远离
我们的视野。不给它们生存泛滥
的任何机会，让它们失去生存的
土壤，自然，它们就会自生自灭，
一去不返。我们的消费环境就会
一天天得到净化，一日日得到规
范。

我们广大消费者都要积极
防范、努力提防，树立自我保护
意识、价格维权意识，防止消费
陷阱、争当维权勇士，不给违法
者留下一点喘息的机会。只有形
成人人懂“消法”、事事知维权、
处处讲权益，营造合理、放心、安
全的消费环境，那么，我们的广
大消费者才能真正无忧无虑、放
心安全、明明白白地消费。

积极参与维权

净化消费环境

毛旭松

智能手机普及之后，各种
应用软件应运而生，微信是现
如今最火的社交工具，有事没
事刷朋友圈成了手机一族的习
惯。虽然每个人的朋友圈内容
五花八门，但有个共同点就是
都少不了代购。对于朋友圈代
购，看法呈现两极分化，有人特
别讨厌，嫌代购刷屏搅乱了朋
友间的友情，也有人特别喜欢，
代购商品比商场便宜，又是熟
人的买卖，感觉比从淘宝上买

更放心。
微信代购兴起的时间不

长，可发生的交易纠纷却不
少。在金钱交易面前友情有
时显得很脆弱，一旦出现不
愉快的购物经历，损失的不
仅是金钱还有感情。生意场
上有个词叫“杀熟”，越是熟
悉的人越容易被骗，被骗者
可能碍于情面不愿撕破脸，
之后却因此产生隔阂；还有
一种情况是代购者只是作为
中介赚取差价，代购商品的
货源可能他也搞不清楚，结

果连累了信任他的朋友。
微信代购这种熟人生意，

看上去披着微信的外衣，实际
上跟正规网购有着本质的区
别。在正规购物网站上交易，有
像支付宝这样的第三方资金托
管平台以及成体系的网络交易
流程做保障。消费者即便网购
到了假冒伪劣产品，也可以通
过投诉冻结交易或者是证据的
搜集讨回损失。在同样的情况
下，微信代购纠纷的结果可能
就会走向另一端。

制约微信交易维权的关键

点是代购人没有办理工商登
记，许多人是业余兼职。在这种
情况下，很难认定代购人就是
经营者，出现纠纷后被视为普
通民事纠纷的可能性更大，难
以适用“新消费者权益法”的规
定。目前来看，工商总局在监管

“微店”等依靠社交工具来营利
的经营行为方面，还没有明文
规定。由此可见，微信代购虽不
同于网购，但本质上是交易行
为，所以尽快补充法律法规，将
微信代购纳入监管范围至关重
要。

代购要发展不靠友情靠监管

我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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